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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研究及其思维方式的思想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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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法学主要是对法学理论与科研成果进行研究，法学研究的思维过程主要以价值为主，其中体现了对法律庄严效果的重视，在不断

地研究与探索期间对法律框架进行构建使得我国的法律体系不断完善与健全。我国社会结构不断在发展与变化，因此更需要严格的法律对人

们的日常生活进行约束，通过研究我国法学可以转变思想，对研究成果不断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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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应该保障法律严明，只有严明的法律才能对人们的行为与

思想进行约束与规范，进而可以保证社会安定与团结，这对于构建

和谐社会非常重要。因此，应该促使国人的法学素质提高，这就需

要对学方面知识进行研究，以便促使人们更好的认识与理解法学，

以便指导人们遵纪守法。对于法学研究人员来说，需要对法学知识

进行不断地研究，对法律规律进行探究，对法学研究工作进行强化，

以便获得较好的法学成果，促进我国法律体系不断完善。 

一、法学类型研究 

人文科学领域中理论研究与工程研究是无法很好的区分的，该

现象在法学研究领域中也有体现。很多法学研究人员压根就没有对

理论研究与工程研究进行区分的意识，一般是将两者看为一体，且

还固执地想将理论验证或者是进行工程设计，最终是为了满足实践

价值，体现理论意义[1]。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钱学森就对社会

科学引起了重视且做了强调，同时还提出认为要多关注社会技术，

期待使用社会技术对社会问题进行解决。钱学森的这种思维对法学

研究人员起到了一定的启发作用与影响，故在 1985 年法学领域逐

渐出现了新型法制系统研究高潮，且该研究对以往的法学研究范围

进行了有效地扩展，但是到目前为止研究也仅仅局限在系统理论

上，并没有对系统工程进行太多的研究，换句话说就是纯科学形式

化研究无法对法学学术研究发挥促进作用。当前随着时代的发展与

学术理论水平的不断提高，民族特色、本土特色法学思想与其他国

家开展法学研究对话交流成为了研究人员们关注的重点，这就需要

将以往的理论研究、工程研究分开研究。 

二、法学理论 

研究法律的期间要在理论基础上进行，这样能为法学研究人员

提供明确的目的与方法，且在研究期间，要遵循法律相关理论。需

要对研究期间的流程与思想进行明确，遵循事物发展规律，保证法

律研究工作顺利进行。法律研究与实际实践在形式上存在差异，两

者在研究方法方面就存在较差差别，法律理论研究是在法律研究人

员的思想理论之上研究的，可以对法律规律、产生的影响进行反映，

需要在没有实际实践的情况下进行。法学研究在法律研究中属于重

要部分，要在理论的基础上对研究人员的思想进行转变，要从多个

方面、角度进行研究，对法学特征进行全面地了解。法律研究期间

要结合相关案例，以便提高研究的有效性，对社会上的各种现象进

行了解可以对法学理 

论研究思维方法、具体要求进行展现，对各种事情进行揭露可

以对不同环境下的不同法律事件进行分析，这对于提高法律的执行

效率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三、法学工程 

研究法学工程时要从人们的日常生活出发，以便保证研究提供

可靠性、价值性，将法律的社会需求、实用价值进行充分展现。为

了保证有良好的研究成果，需要对研究人员的思维方式进行转变，

以便提高实际生活效应，促进其思维方式的转变，这对于提高法律

执行效率非常重要。同时，在转变研究人员的思维方式及时，需要

与当前社会的发展趋势紧密相连，通过积累的实践经验可以促进法

律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连，这样才能将社会生产中的价值充分

展现，以便构建更好的法律氛围。法学研究要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基

础上进行，以便满足社会建设需求，规范人们的行为与思想。 

四、法学研究要注重思维方式变革 

工作人员要对法学内容进行更深入、更充分地研究，如此才能

促使法学理论知识不断深化与完善，对我国法律系统来说，需要法

律与当前的实际生活相结合，如此才能对人们的行为进行更好的约

束与规范，同时可以让法律在人们的生活中发挥有效的效果。注重

思维方式变革可以促使人们养成更好的行为习惯，遵守法律法规，

从一定程度上可以降低犯罪现象的发生，同时可以促使我们国家社

会更加安定与和谐，这对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非常重要。另外，

对法学进行深入地研究可以促使法学思维方式发生变化，以往法学

领域的研究都太过狭小，因此，在今后的法学研究中应该促使我国

法律体系更加完善与全面，使法学研究领域更加广阔，提高法学研

究的深度与广度，促进法学进一步完善与发展。在我国的法学研究

期间，在法律系统上会受到一定的局限与约束，提高对法学的研究

可以有针对性对社会进行全面、多方位的分析，可以有效避免法律

受到某个单一现象的局限与约束，以便促进法律理论与实际生活相

结合，提高法律的实践性，能够促使人们更好的使用法律来维护自

身的合法权益，可以将法律的效果得到很好的提高[2]。 

五、与社会实践生活紧密结合促使法学理论发展与进步 

我国有关学者根据相关情况对法律理论知识进行了更深入、更

全面地研究，取得了较好的成果，但是，实际的运用中依然存在不

足，很多内容和方面是不容忽视的，应该引起重视，实际的法律理

论知识运用期间，很多功能无法发挥；对法律研究人员来说不应该

只注重理论研究，同时也要注重与实际生活的结合，以便可以在实

际的社会实践当中可以运用。我国法学理论研究方面也存在一定的

不足，这就需要相关人员及时转变思维方式与思想，研究期间，应

该分清楚重点，在理论的基础上与实践相结合，司法期间要对理论

在法学中的主导性地位进行保证，在理论基础上指导司法实践，这

样才能进一步体现法学理论的意义。 

综上所述，近几年我国在法律相关的研究不断增多与深入，且

取得了较好的效果，通过研究可以将我国社会发展的当前状况进行

反映，同时也可以更好地约束人们的行为与思想。法律建设期间是

一个不断探索、研究的过程，需要对法学思维方式进行转变，更好

的分析法律使用方式，以便促进我国法律制度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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